关于公布2025年上半年自考生申请学位论文审核通过名单（面向直接以毕业论文申请学位的考生）的通知

现公布2025年上半年自考生申请学位论文审核通过名单（面向直接以毕业论文申请学位的考生），请各考生自行查阅相关附件。
名单中通过的论文即为定稿论文。
特别提醒：定稿论文中，不要出现修改时的批注等无关信息，保证格式正确（尤其是论文封面格式必须与模板一致）；定稿论文，必须与上传维普系统的论文版本一致，否则无效。
答辩时间（预计5月中旬），另行通知。
论文定稿后，需按以下时间及要求提交相关资料到广外自考办：
[bookmark: OLE_LINK1]（一）维普系统提交时间：本通知发出之日起一周之内。（操作流程见附件3-1,3-2）。
1、维普系统提交开题报告，等待我办审核。
2、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才可以上传定稿论文，并进行查重。查重率必须小于20%，如重复率不符合要求或发现论文抄袭、雷同、代写等学术不端行为的，直接取消学位申请资格。
根据教育部本科毕业生论文抽检工作的相关要求，本次申请学位考生的论文都将上传至教育部论文抽检信息平台接受检验，论文抽检工作对论文的学术规范及论文的质量等提出更高的要求，希望各位考生高度重视学位申请至学位授予的各个环节，严格遵照学校通知要求执行，有问题及时与自考办联系，以免影响获得学位。
严禁使用AI自动生成（代写）论文，对疑似AI生成的论文，自考办会对毕业论文进行AIGC检测，如被认定为AI自动生成（代写），将按学校相关规定处理。
（二）纸质版材料提交时间：定稿论文上传维普系统，并查重合格后（不得晚于4月15日）。
1、纸质版定稿论文3份：（特别强调：提交定稿纸质版论文，必须保证定稿论文的纸质版与维普系统的电子版一致！）
[bookmark: _Hlk108534504]装订要求：按要求胶装（论文格式模板参照附件5、6，论文装订要求参照附件7）
[bookmark: _Hlk116640072]2、纸质版查重报告（简洁或简明版）1份：
考生需在维普系统中对定稿论文进行查重，重复率必须小于20%，如重复率不符合要求或发现论文抄袭、雷同、代写等学术不端行为的，直接取消学位申请资格。
查重报告需要制作封面，封面要求参照附件8。
提交方式：顺丰快递邮寄方式提交（如使用其它快递不能送达自考办，我办将无法查收，一律退件处理，后果自负。若提前完成定稿的，也可提前将纸质版寄送至自考办）。备注：不接收“同城、跑腿”等送件方式。
（三）快递方式寄出论文的考生，无需电话确认，自考办工作人员在整理汇总后，未收到论文的，会主动QQ、邮件或电话与考生联系（请考生自行留意学位申请时系统所登记的电话、邮箱和QQ）。如没有联系即表示论文已收到。
（四）所有申请学位的考生，待领取自考本科毕业证书及毕业生登记表后，必须于三个工作日内（节假日除外）将毕业证书复印件一份、毕业生登记表复印件一份（正、反面复印到同一张A4纸，背面有省市考办及主考院校盖章）快递到自考办，若不按要求提交复核，以不符合学位申请资格处理。为免耽误学位论文正常提交，论文定稿后可先寄送至自考办（毕业生资料可在领取后单独邮寄）。
（五）邮寄详细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北2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第三教学楼211室　自考办（收）　联系电话：020-36246578 
[bookmark: _Hlk139723849]特别提醒：快递文件不要过度包装，不接收“同城、跑腿”等送件方式。
自考办电子邮箱：gwdzk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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